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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修 業 辦 法
90.06.20系務會議通過,
 93.10.06, 97.09.24, 99.01.20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入學資格：
   1、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含香港立案各校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各學系畢業具有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之資格，並從事電子電機相關工作滿二年以上。經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通過者，得進入本碩士在職專班修讀碩士學位。
   2、新生因重病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按時入學，應檢具有關證明於註冊前申述理由，向學校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一年。 
   3、本專班之學生除非經入學考試，不得轉為一般碩士生。

二、修業年限：
   1、修業年限一至四年，得延長二年。
2、學生因故申請休學，須經指導教授、班主任及系所主管同意，以一學期或一學年為單位，休學最多不得超過八學期，休學期間不計入修業年限。 
三、學分制度及課程要求：
   1、畢業前至少須修滿本系專業科目２４學分。若要選修一般生之日間課程作為畢業學分，須經授課老師、班主任及系所主管核定。除該專業科目２４學分外，另須修習專題討論２學分，專題研究２學分及畢業論文６學分。
   2、三年內曾選修本系研究所專業課程(含學分班)，於入學後二週內得檢附曾修及格成績單，經班主任及系所主管同意，申請抵免，至多抵免１０學分。
 四、論文指導：
1、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在入學第一學年第二學期註冊後二週內，須登記確定指導教授，選定指導教授後，不得任意更換。指導教授以本系之專任教師為限；如須合作研究，得經指導教授、班主任及系所主管同意，由其他教師或專家共同指導。 
2、 研究成果必須發表於輔仁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研究成果發表會以口頭報告或海報方式發表。

五、畢業：
研究生在完成碩士在職專班學位應修課程，獲得應修學分數，同時通過碩士學位各項考核規定後，得提出論文，申請碩士學位考試，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由本校授予工學碩士學位。

六、本辦法依輔仁大學學則訂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院長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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